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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 
2 0 1 2 - 2 0 1 3 年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 

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轄 下  
屯 門 區 社 區 會 堂 / 中 心 督 導 小 組  

第 一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
 
日 期 ： 2 0 1 2 年 4 月 1 6 日 ( 星 期 一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正  

地 點 ：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7 樓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：  

朱 耀 華 先 生 ( 召 集 人 )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江 鳳 儀 女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程 志 紅 女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龍 瑞 卿 女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陳 文 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馮 素 珍 女 士 ( 秘 書 )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(地 區 設 施 )二  
 

列 席 者 ：  

黃 瑞 麟 先 生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(地 區 設 施 ) 

陳 淑 端 女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總 務 秘 書  

伍 惠 娟 女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行 政 助 理 (特 別 職 務 /區 議 會 )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陶 錫 源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 

 

會 議 內 容  

  

召 集 人 歡 迎 各 與 會 者 出 席 屯 門 區 社 區 會 堂 / 中 心 督 導 小 組 ( 下 稱 “ 小

組 ＂ )第 一 次 會 議 。  

 

I .  省 覽 督 導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及 成 員 名 單   

 

2 .  小 組 省 覽 督 導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及 成 員 名 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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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討 論 事 項  

要 求 新 墟 區 (4 B及 10 區 )大 廈 法 團 可 優 先 使 用 會 堂 設 施 進 行 會 議  

 

3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在 本 年 2 月 14 日 舉 行 的 第 二 次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(下 稱

“ 地 委 會 ＂ )會 議 上 ， 有 委 員 要 求 將 新 墟 (4B 及 10 區 )大 廈 法 團 列 為 井 財 街 社

區 會 堂 的 場 地 優 先 使 用 者 。 地 委 會 決 定 將 有 關 事 宜 交 予 本 小 組 跟 進 。  

 

4 .  經 討 論 後 ， 小 組 決 定 將 每 月 第 一 個 星 期 日 下 午 2 時 至 7 時 的 禮 堂 預 留 給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及 業 主 委 員 會 申 請 作 舉 行 業 主 大 會 之 用 ， 並 規 定 參 與 會 議 人 數

須 達 10 人 或 以 上 。 如 預 留 時 段 1 個 月 前 尚 未 接 獲 法 團 或 委 員 會 的 申 請 ， 騰 出

的 可 供 租 用 時 段 將 開 放 予 團 體 租 用 。 考 慮 到 個 別 地 區 的 需 要 ， 計 劃 將 以 井 財

街 社 區 會 堂 、 建 生 社 區 會 堂 、 安 定 友 愛 社 區 中 心 、 良 景 社 區 中 心 及 蝴 蝶 灣 社

區 中 心 為 試 點 ， 日 後 其 他 地 區 如 有 需 要 ， 小 組 會 再 作 檢 討 。  

 

(會 後 補 註 ： 在 本 年 5 月 3 日 的 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， 有 工 作 小 組 成 員

建 議 除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及 業 主 委 員 會 可 優 先 申 請 租 用 禮 堂 外 ， 互 助 委 員 會 亦 應

包 括 在 內 。 ) 

 

5 .   另 外 ， 有 組 員 建 議 除 現 行 的 四 個 社 區 會 堂 / 中 心 外 ， 建 生 社 區 會 堂 的 會

議 室 亦 應 每 星 期 選 定 一 天 晚 上 由 8 時 30 分 至 10 時 ， 預 留 給 屯 門 區 議 會 議 員 辦

事 處 和 屯 門 區 議 會 撥 款 準 則 所 列 的 特 定 團 體 按 先 到 先 得 原 則 申 請 借 用 ， 惟 申

請 用 途 須 屬 處 理 突 發 事 宜 或 關 乎 民 生 問 題 。 預 留 日 期 首 選 為 星 期 五 ， 實 際 預

留 日 期 將 視 乎 該 會 議 室 的 使 用 率 而 定 。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 下 稱 “ 民 政 處 ＂ ) 陳

淑 端 女 士 補 充 ， 根 據 現 行 的 安 排 ， 即 使 於 該 預 留 時 段 沒 有 接 獲 場 地 申 請 ， 亦

不 會 開 放 予 其 他 團 體 租 用 。  

 
6 .   小 組 通 過 上 述 安 排 。  

 

檢 討 「 預 留 社 區 會 堂 或 社 區 中 心 租 用 時 段 給 兩 個 團 體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」  

 

7 .  小 組 省 覽 了 屯 門 體 育 會 和 屯 門 文 藝 協 進 會 就 上 述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提 交 的 成

效 和 使 用 情 況 報 告 。  

 

8 .  組 員 就 上 述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提 出 意 見 ，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8 . 1  為 公 平 起 見 ， 參 與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的 兩 個 團 體 既 然 已 獲 預 留 租 用 時

段 ， 便 不 應 於 非 預 留 時 段 申 請 場 地 ， 以 免 影 響 其 他 團 體 中 籤 的 機

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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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2  團 體 在 預 留 時 段 與 非 預 留 時 段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性 質 相 若 ， 有 違 優 先 使

用 計 劃 培 訓 精 英 的 原 意 。  

 

8 . 3  團 體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應 集 中 舉 辦 持 續 性 的 精 英 培 訓 ， 但 時 有 出 現 持 續

招 生 的 情 況 。  

 

8 . 4  有 個 別 團 體 主 要 舉 辦 單 一 康 體 項 目 ， 欠 缺 多 元 性 。  

 

9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不 能 單 單 因 為 團 體 參 與 上 述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而 剝 奪 其 申 請

場 地 的 權 利 。   

 

10 .  現 時 屯 門 體 育 會 預 留 逢 星 期 一 、 三 及 五 上 午 8 時 至 10 時 的 時 段 。 有 組

員 建 議 取 消 逢 星 期 五 上 午 8 時 至 10 時 的 優 先 使 用 時 段 以 回 應 地 區 需 要 。 經 討

論 後 ， 小 組 決 定 除 上 述 修 訂 外 ， 將 按 照 現 行 的 預 留 安 排 在 本 年 10 月 1 日 起 繼

續 推 行 上 述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， 並 適 時 作 出 檢 討 。  

 
11 .  小 組 將 發 信 通 知 屯 門 體 育 會 於 使 用 預 留 時 段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培 訓 。  

 

檢 討 「 優 先 租 用 社 區 會 堂 /社 區 中 心 設 施 以 舉 辦 獲 屯 門 區 議 會 撥 款 贊 助 的 活 動

試 驗 計 劃 」  

 

12 .  小 組 通 過 延 續 有 關 試 驗 計 劃 至 2013 年 12 月 31 日 。  

 
檢 討 「 大 興 社 區 會 堂 會 議 室 舉 辦 青 少 年 舞 蹈 活 動 優 先 租 用 試 驗 計 劃 」  

13 .  民 政 處 陳 女 士 報 告 ， 試 驗 計 劃 將 於 本 年 6 月 30 日 屆 滿 ， 到 目 前 為 止 ， 場

地 的 使 用 率 並 不 理 想 。 另 外 ， 建 築 署 已 將 井 財 街 社 區 會 堂 4 樓 其 中 一 個 空 置

的 辦 公 室 改 裝 為 多 用 途 活 動 室 ， 可 供 排 練 舞 蹈 或 舉 辦 其 他 活 動 。  

 

14 .   小 組 認 為 可 加 強 宣 傳 ， 令 更 多 青 少 年 知 悉 上 述 計 劃 。  

 

15 .   小 組 決 定 於 本 年 7 月 1 日 起 於 大 興 社 區 會 堂 及 井 財 街 社 區 會 堂 一 併 推 行

有 關 計 劃 ， 試 驗 期 為 六 個 月 ， 屆 時 再 作 檢 討 。  

 

檢 討 「 延 長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開 放 時 間 試 驗 計 劃 」 及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

 

16 .  小 組 省 覽 了 各 社 區 會 堂 / 中 心 於 延 長 時 段 的 使 用 率 ， 並 支 持 繼 續 於 20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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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 10 月 1 日 至 2013 年 12 月 31 日 推 行 試 驗 計 劃 。 小 組 通 過 2012 年 10 月 至 2013

年 3 月 ， 以 及 2013 年 4 月 至 12 月 的 延 長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開 放 時 間 試 驗 計 劃 共

12 份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17 .  秘 書 報 告 ， 2012 年 10 月 1 日 至 2013 年 3 月 31 日 的 6 份 撥 款 申 請 將 呈 交

5 月 3 日 的 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(下 稱 “ 工 作 小 組 ＂ )、 6 月 5 日 的 地 委 會 及 6

月 8 日 的 財 務 、 行 政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( 下 稱 “ 財 委 會 ＂ ) 通 過 作 實 。 另 外 ， 2013

年 4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的 6 份 撥 款 申 請 將 上 呈 2012 年 11 月 8 日 的 工 作 小

組 、 12 月 4 日 的 地 委 會 及 12 月 7 日 的 財 委 會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
I I I .  報 告 事 項  

屯 門 區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的 使 用 情 況 報 告  

 

18 .   有 組 員 表 示 ， 良 景 社 區 中 心 的 場 地 長 期 供 不 應 要 求 ， 查 詢 有 部 份 時 段

的 使 用 率 仍 未 飽 和 的 原 因 。  

 

19 .  民 政 處 陳 女 士 回 應 ， 根 據 現 行 的 安 排 ， 中 籤 團 體 如 欲 取 消 租 用 時 段 須

於 7 天 前 作 出 通 知 ， 民 政 處 會 在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張 貼 有 關 通 告 ， 並 在 下 一 個 工

作 天 再 接 受 申 請 ， 如 接 獲 多 於 一 個 租 用 設 施 申 請 ， 則 須 進 行 抽 籤 ， 但 假 如 沒

有 團 體 遞 交 申 請 表 ， 場 地 將 會 空 置 。  

 

20 .   小 組 省 覽 有 關 報 告 。  

 

屯 門 區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的 維 修 及 設 施 改 善 報 告  

21 .  民 政 處 陳 女 士 匯 報 ， 有 關 降 低 山 景 社 區 會 堂 舞 台 高 度 的 工 程 ， 預 計 於 8

月 上 旬 完 工 。 另 外 ， 為 促 進 建 設 無 障 礙 社 區 ， 建 築 署 將 於 區 內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

陸 續 進 行 無 障 礙 設 施 改 善 工 程 ， 於 出 入 口 設 置 斜 台 及 於 舞 台 梯 楷 旁 加 建 升 降

台 或 斜 台 ， 利 便 輪 椅 使 用 者 。  

 

22 .  小 組 感 謝 民 政 處 陳 女 士 作 出 匯 報 。  

 

IV .  其 他 事 項  

23 .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較 早 前 有 議 員 要 求 小 組 討 論 需 否 規 範 團 體 在 某 一 固 定 時

段 舉 辦 同 一 類 型 的 活 動 。 經 討 論 後 ， 小 組 認 為 並 無 需 要 規 定 團 體 於 個 別 時 段

舉 行 劃 一 的 活 動 ， 以 免 減 少 團 體 舉 辦 活 動 的 靈 活 性 。  

 

24 . 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在 4 月 3 日 的 地 委 會 上 ， 有 委 員 注 意 到 有 團 體 採 用 “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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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 圍 ＂ 方 式 抽 籤 ， 建 議 交 予 本 小 組 跟 進 。 小 組 討 論 了 多 方 面 的 預 防 措 施 ， 但

難 以 達 成 具 體 有 效 的 方 案 。  

 

25 .    民 政 處 陳 女 士 表 示 ， 現 時 會 堂 的 使 用 守 則 已 訂 下 相 應 措 施 減 少 有 關 情

況 出 現 ， 例 如 每 一 個 團 體 最 多 可 遞 交 100 份 預 訂 申 請 表 ， 如 超 出 此 限 ， 民 政

處 將 以 隨 機 方 式 選 取 其 中 100 份 ， 以 進 行 抽 籤 。 另 外 ， 根 據 將 於 2012 年 7 月

1 日 開 始 生 效 的 違 規 記 分 制 度 ， 處 方 如 發 現 團 體 舉 辦 活 動 的 性 質 與 申 請 表 所

列 有 所 不 同 ， 該 團 體 將 會 被 記 分 。  

 

26 .    有 組 員 表 示 ， 有 意 見 指 坊 間 出 現 團 體 未 抽 籤 已 售 賣 門 票 的 情 況 ， 又 或

售 賣 門 票 的 團 體 並 非 中 籤 團 體 ， 她 將 搜 集 有 關 資 料 再 作 跟 進 。 小 組 認 為 由 於

有 關 問 題 牽 涉 層 面 廣 泛 ， 日 後 需 作 深 入 討 論 。  

 

27 .  有 組 員 查 詢 民 政 處 現 時 監 察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用 場 人 數 的 機 制 。  

 

28 .  民 政 處 陳 女 士 回 應 ， 社 區 會 堂 / 中 心 的 駐 場 員 工 每 小 時 至 少 進 行 兩 次 巡

查 ， 並 會 將 結 果 記 錄 在 案 ， 如 發 現 用 場 人 數 未 符 合 標 準 ， 處 方 將 考 慮 是 否 對

申 請 人 記 分 。 另 外 ， 如 申 請 人 不 滿 有 關 決 定 ， 民 政 處 亦 設 有 上 訴 機 制 。   

 

V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9 .  召 集 人 於 中 午 12 時 宣 佈 會 議 結 束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將 另 行 通 知 。  

 

 

 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檔 號 ： HAD TMDC/13/35/DFMC/2(08)/3 pt.4 

日 期 ： 2012 年 5 月 16 日  


